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

肃报道）兰州市法轮功学员张萍被

非法判刑五年，二零二四年一月

底，被劫入甘肃女子监狱。直到二

零二四年八月中旬，她家人才被允

许见到张萍。她十分消瘦，一直被

“严管”迫害。 

张萍，一九六九年出生，今年

55 岁，原甘肃省信托投资公司证

券部（现华龙证券公司）职工，家

住兰州市城关区。 

二零二二年五月九日，张萍因

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被绑

架，她被劫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非法关押，遭酷刑“背串”折磨。

之后，张萍被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

检察官赵新宇非法批捕。二零二二

年八月四日，张萍被非法起诉到兰

州市城关区法院。 

大约一年后，二零二三年四月

七日，城关区法院非法庭审张萍。

经过开庭质证及辩护，从事实及法

律上，张萍均是无罪的。但是由刘

冬郁、腾霄琼、马鑫燕三人组成所

谓的合议庭，不顾法律规定，对张

萍非法判刑五年，并处罚金两万

元。 

张萍不服，遂提起上诉，并将

上诉状递达兰州市中级法院。二零

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兰州市中级

法院刑事裁定书（2023）甘 01 刑

终 1016 号，张萍被非法维持原

判。 

二零二四年一月底，张萍被劫

持到甘肃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

因她独身一人在兰州，二零二四年

三月，张萍远在外省的儿子来到兰

州女子监狱探视，监狱以张萍“不

转化”为名，不让她儿子会见。也

不让送衣服、打钱。 

直到二零二四年六月，家人才

接到张萍从监狱打给家人的电话，

通话不足十分钟。 

二零二四年八月中旬，远在外

地的家人到甘肃女子监狱，会见了

张萍，时间只有十分钟。张萍非常

瘦，她告诉家人自己瘦了十多斤，

吃不饱饭。家人打的钱被限制花。 

监狱方告诉张萍的家人，张萍

仍在严管期，没有说严管期什么时

候结束。 

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时遭酷刑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一日，张萍

被非法关押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

一队（隔离队）。 

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晚上，

张萍因炼功，被十一队主管队长、

指导员王燕等人上酷刑“背串”折

磨，整整二十天，直到六月一日，

才解除“背串”。期间，每天给她

一点水，不让别人帮助她解手等。 

六月八日，张萍被转到十三

队。十三队的主管队长是朱美婷，

协管指导员王燕。她们规定张萍必

须出操，要她每天中午和晚上站着

值两个班（每个班两小时），并有

加重迫害值四个班的预谋。 

张萍被迫害得腿肿，而且队长

们威胁她：还要用酷刑“背串”迫

害。张萍被迫害得头发全白，身体

非常瘦。 

屡遭酷刑迫害 早年曾被非法
判刑五年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张萍

多次被非法关押，受到残酷虐待，

包括坐铁椅子五天五夜不让睡觉

等。多次被拘押，多次走脱，遭到

邪党通缉，后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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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

李洪志先生于 1992 年 5 月传出

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

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

动作舒缓的功法。 

教人向善 法轮大法要求修

炼者按“真、善、忍”标准提升

道德水准。修炼法轮大法能使人

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 

使人健康 1998 年，北京、

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界专

家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结果显

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达

98%。 

福益社会 1998 年下半年，

乔石与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

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

“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

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央政

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弘传世界 法轮大法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

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

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

出的杰出贡献，获各国政府褒

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5800 多

项。《转法轮》已有 40 多种文

字版本，并可在法轮大法网站

（falundafa.org)免费下载。◇ 

 

▲1992 年和 1993 年的北京东方
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被誉为
“明星功派”，获得“边缘科学
进步奖”，李洪志先生荣获“受
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 



 

  

（接上页）三日，遭到警察魏东、

陆××及兰州市公安局一处多人，

非法侵入居所暴力劫持，并遭警察

魏东暴力殴打、用宽一尺的布条充

当绳索勒住嘴及颈部，迫害长达四

五个小时，之后她被绑架至市局一

处（国安处）非法审讯一夜。第二

天送至兰州市西果园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张萍被戴上几十

斤重的脚镣和连在一块的手铐，只

能蜷缩着身体。在仅一天一夜未吃

东西的情况下（被打伤没法吃东

西），看守所即给张萍鼻饲，因面

部受伤严重，频频呕吐，吐出大多

是血。后看守所即令市局一处，将

张萍送至医院治疗，时间是二零零

二年八月十五日，编号：政零一。

经过四十多天治疗，出院后被转至

陕西迫害。 

二零零五年六月，张萍被不明

真相者举报，张萍再次被绑架到兰

州华林坪看守二所关押迫害，并被

起了个化名叫“王倩”，也不通知

其家人。在遭绑架时，非法搜身抄

走银行卡（此卡买断工龄存有 3 万

多元）。 

二零零六年，张萍被非法关押

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张萍多次绝

食抗议非法关押，每次都被警察插

胃管迫害。 

二零零六年四月中旬，张萍被

插胃管迫害后，呕吐不止，第八天

张萍被送到劳改医院。张萍绝食期

间，警察田庆萍指使狱警给张萍砸

背铐，手脚都被铐上直到去劳改医

院，张萍被迫害的大小便都不能自

理。七月十一日，兰州市西固区法

院在第三法庭对张萍非法开庭，张

萍在非法庭审中正面反驳检察院的

公诉，结果公诉人无言以对。法庭

指定的所谓辩护律师当庭撒谎。张

萍讲了对真相光盘“天安门自焚”

伪案的慢镜头分析，接着讲了其中

的几个疑点，并检举兰州市公安局

26 处警察魏东等人及陕西户县警

察的恶行，并要求法庭依法追究这

些警察的犯罪行为。 

在非法开庭中，张萍否认有

罪，后仍被非法判刑五年，非法关

押在甘肃女子监狱。入监时，张萍

因喊“法轮大法好”，而被直接送

往禁闭室迫害，长达一月，后被分

到三监区迫害。 

原三监区监区长王富坤（音）

对其很邪恶，张萍被戴铐子，还被

强迫白天到车间，晚上不让睡觉，

由专人监视包夹，长达十天左右。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因甘肃

女子监狱恶人举报张萍晚上炼功为

理由，张萍被加戴刑具迫害整十四

天。张萍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被送

往大沙坪医院迫害，监狱不让家属

接见。 

历经残酷迫害的张萍，于二零

一零年四月二十二日冤刑期满，从

甘肃省女子监狱被释放。 

如今，五十五岁的张萍再被非

法判刑五年陷冤狱，因为她坚持信

仰，不放弃真、善、忍信仰，已经

被关小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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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法轮》是法轮大法修炼的主要指导书 

籍。 这是一本教人向善、让人获得身心健康的 

书；这是一本让人遵循真善忍修炼、提升境界、 

返本归真的书；这是一本文字浅显易懂、却被称 

为天书的奇书。《转法轮》有 40 多种语言版本在 

全球发行，是迄今为止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 

《转法轮》在中国的发行：1994 年 12 月，《转法轮》由国家

广电总局直属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1996 年 1 月被《北

京青年报》列入北京十大畅销书。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泽民

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非法禁止《转法轮》出版。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 50 号”，废除了

1999 年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 

 

【明慧网】2001 年 9 月中

旬，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政法委

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进洗脑班，强

迫他们放弃信仰。在洗脑班上，一

位法轮功学员对政法委科长赵玉龙

讲真相，告诉他“天安门自焚”事

件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功。赵

玉龙避而不答。 

9 月 22 日上午，法轮功学员

又对赵玉龙讲述“天安门自焚”真

相。赵玉龙接过话说：“‘自焚’

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发

生在 2001 年 1 月 23 日，我们在 1

月 21 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

说 1 月 23 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

有重大事件发生。”法轮功学员

说：“看，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

这件事？这不是事先策划好的

吗？”赵玉龙知道自己说走了嘴。

◇ 

中共的洗脑宣传，使很多人疑

问：法轮功是不是违法？事实是：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

违法。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认

清了这一点。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何

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宪

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按

照中国现行法律体系，在宪法之

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

（统称法律）。翻遍中国法律，也

找不到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违

法。 

“邪教”之说，来自江泽民个

人和党媒的《人民日报》。然而

公、检、法机关应依法律办案，而

不能依照政治运动中的报道或内部

指令来办案。◇ 


